6万吨/年废矿物油绿色资源综合利用项目
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[2018]第4号）中的相关规定，本项目于2021年5月12日在贵阳市息烽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，现针对该项目拟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及环评结论进行第二次公示，公示内容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
（1）项目名称：6万吨/年废矿物油绿色资源综合利用项目
（2）建设地点：息烽县温泉镇尹庵村黄磷厂附近
（3）建设内容：工程占地面积33785m2（约50.68亩），分两期建设，一期工程建设废矿物油绿色资源综合利用处理联合装置，包括6万吨/年废矿物油减压切割装置、5万吨/年溶剂精制装置；二期工程建设4万吨/年润滑油调和装置。产品方案为拔头油、轻燃料油、2#基础油、5#基础油、8#基础油和重燃料油，储罐区设24座储罐。工程配套综合办公楼、职工宿舍、循环水系统、控制室等辅助工程，以及污水处理站、初期雨水池、废气治理、事故水池等环保工程。
二、本项目主要环境影响
本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。
施工期：主要包括施工设备废气、扬尘等环境空气影响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、施工现场清洗和混凝土养护等生产废水的影响，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的噪声影响，基础开挖、工程建筑及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影响，以及工程占地、开挖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。
营运期：主要为加热炉排气筒烟气、导热油炉排气筒烟气、余热锅炉排气筒烟气和厂区无组织废气等对环境空气的影响；生产废水、初期雨水、循环冷却水和生活污水等对水环境的影响；各类机泵、风机、破碎机等设备噪声及交通噪声的影响；废包装桶、废渣、废导热油、废填料、含油污泥等工业固废以及生活垃圾等固废处置产生的影响。
三、拟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
施工期：通过文明施工、洒水抑尘、遮盖封闭等措施，减轻施工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；修建临时沉淀池，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用于周围旱地的农灌；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、选用低噪声设备、敏感点设临时围障等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；施工固废分类堆放并苫盖，尽量做到土石方平衡，能利用的尽量回收利用，生活垃圾等不能回收的定期按规外运；施工结束后做好厂区绿化。
营运期：①废气：加热炉、导热油炉均以天然气为燃料，装置自产不凝气作为辅助燃料进行燃烧，产生的烟气各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；余热锅炉以天然气为燃料，产生的烟气经排气筒高空排放；通过加强生产管理，优化设计和操作条件，做好设备的检修，加强厂区绿化措施等，可减少厂区无组织排放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②按照雨污分流原则，清污分排。生产废水（包括厂区初期雨水）进入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处理系统，生活污水进入生活污水一体化设备，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，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③对于噪声，采用选用符合国家噪声标准规定的设备，对主要噪声源设置减振基础，加消声器等措施降低噪声的影响。④设危废暂存间1座，对废包装桶、油罐清洗产生的废渣、废导热油、废填料、含油污泥等危险废物进行暂存后妥善处置不外排；对于一般工业固废，设收存设施，妥善处置后不外排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纳入当地环卫系统。
四、环评结论
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采用切实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，能够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，对外环境产生的影响满足相关环境质量标准要求；针对项目风险因素，采用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，并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，确保环境风险可以接受。在严格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，拟建项目建设可行。
五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
征求意见的公众主要是项目周边范围的企事业单位及居民。
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包括：①从环境保护角度，是否支持本项目的建设；②公众就本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意见；③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。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公众可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或拨打电话等方式，向建设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七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
建设单位：贵州省贵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联 系 人：范柯
[bookmark: _GoBack]邮    箱：309048575@qq.com
八、环境影响评价单位：贵州省化工研究院
九、公众意见表：公众可下载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，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。
注：公众在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国家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。
十、公示和征求公众意见时间：2021年7月14日~28日，共10个工作日。


 贵州省贵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2021年7月14日
